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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印发《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专业标准（试行） 》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 ，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为贯彻党的十八大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重大部署，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 

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国发〔2012〕41号）精神，构建教师队伍建设标准体系，建设高素 

质“双师型”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教育部制定了《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试行） 》 （以 

下简称《专业标准》 ） 。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专业标准》是国家对合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素质的基本要求，是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开 

展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规范，是引领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准则，是中等职业学校教 

师培养、准入、培训、考核等工作的基本依据。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中等职业学校师资培养培训 

院校（机构） 、中等职业学校要把贯彻落实《专业标准》作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任务和举措， 

认真制订工作方案，精心组织实施，务求取得实效。 

各地、各校要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开展《专业标准》学习宣传活动，帮助广大中等职业学校教 

师和师范生准确理解《专业标准》的基本理念，全面把握《专业标准》的内容要求，把《专业标 

准》作为开展教育教学实践、提升专业发展水平的行为准则。要紧密结合实际，抓紧制订贯彻落 

实《专业标准》的具体措施。依据《专业标准》调整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方案，科学设置教师 

教育课程，改革教育教学方式。将《专业标准》作为教师培训的重要内容，依据《专业标准》制 

定教师培训课程指南。将《专业标准》作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考核的重要依据，进一步完善考核



的内容和指标。 

教育部 

2013年9月20日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试行） 

为促进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发展，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师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特制定《中等职业学校教 

师专业标准（试行） 》 （以下简称《专业标准》 ） 。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是履行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教学工作职责的专业人员，要经过系统的培养与 

培训，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要具 

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经历或实践经验并达到一定的职业技能水平。 《专业标准》是国家对合格中等职 

业学校教师专业素质的基本要求，是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规范，是引领中 

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准则，是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养、准入、培训、考核等工作的基 

本依据。 

一、基本理念 

（一）师德为先 

热爱职业教育事业，具有职业理想、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履 

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依法执教。立德树人，为人师表，教书育人，自尊自律，关爱学生，团结 

协作。以人格魅力、学识魅力、职业魅力教育和感染学生，做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指导者和健康 

成长的引路人。 

（二）学生为本



树立人人皆可成才的职业教育观。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以学生发展为本，培养学生的职 

业兴趣、学习兴趣和自信心，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学生特长，挖掘学生潜质，为每 

一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创业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促进学生健康快乐 

成长，学有所长，全面发展。 

（三）能力为重 

在教学和育人过程中，把专业理论与职业实践相结合、职业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遵 

循职业教育规律和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提升教育教学专业化水平；坚持实践、反思、再实践、 

再反思，不断提高专业能力。 

（四）终身学习 

学习专业知识、职业教育理论与职业技能，学习和吸收国内外先进职业教育理念与经验；参 

与职业实践活动，了解产业发展、行业需求和职业岗位变化，不断跟进技术进步和工艺更新；优 

化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提高文化素养和职业素养；具有终身学习与持续发展的意识和能力，做 

终身学习的典范。 

二、基本内容 

维度 领域 基本要求 

专

业

理

念 

（一） 职业理 

解与认识 

1.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遵守教育法律法规。 

2.理解职业教育工作的意义，把立德树人作为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 

3.认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的专业性和独特性，注重自身专业发展。 

4.注重团队合作，积极开展协作与交流。



与

师

德 

（二） 对学生 

的态度与行 

为 

5.关爱学生，重视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保护学生人身与生命安全。 

6.尊重学生，维护学生合法权益，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采用正确的方式 

方法引导和教育学生。 

7.信任学生，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学生的自主发展。 

（三） 教育教 

学态度与行 

为 

8.树立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的理念，将学生的知识学习、技能 

训练与品德养成相结合，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 

9.遵循职业教育规律、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促进 

学生职业能力的形成。 

10.营造勇于探索、积极实践、敢于创新的氛围，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人 

文素养、规范意识和创新意识。 

11.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自强自立，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职业习惯。 

（四） 个人修 

养与行为 

12.富有爱心、责任心，具有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成为有用之才的坚定信念。 

13.坚持实践导向，身体力行，做中教，做中学。 

14.善于自我调节，保持平和心态。 

15.乐观向上、细心耐心，有亲和力。 

16.衣着整洁得体，语言规范健康，举止文明礼貌。 

专

业

知

识 

（五） 教育知 

识 

17.熟悉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掌握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与特点。 

18.了解学生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形成的过程及其教育方法。 

19.了解学生不同教育阶段以及从学校到工作岗位过渡阶段的心理特点和 

学习特点，并掌握相关教育方法。 

20.了解学生集体活动特点和组织管理方式。



（六） 职业背 

景知识 

21.了解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情况、相关行业现状趋势与人才需求、世界技术 

技能前沿水平等基本情况。 

22.了解所教专业与相关职业的关系。 

23.掌握所教专业涉及的职业资格及其标准。 

24.了解学校毕业生对口单位的用人标准、岗位职责等情况。 

25.掌握所教专业的知识体系和基本规律。 

（七） 课程教 

学知识 

26.熟悉所教课程在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 

27.掌握所教课程的理论体系、实践体系及课程标准。 

28.掌握学生专业学习认知特点和技术技能形成的过程及特点。 

29.掌握所教课程的教学方法与策略。 

（八） 通识性 

知识 

30.具有相应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31.了解中国经济、社会及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 

32.具有一定的艺术欣赏与表现知识。 

33.具有适应教育现代化的信息技术知识。 

专

业

能 

（九） 教学设 

计 

34.根据培养目标设计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 

35.基于职业岗位工作过程设计教学过程和教学情境。 

36.引导和帮助学生设计个性化的学习计划。 

37.参与校本课程开发。



力 

（十） 教学实 

施 

38.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氛围， 培养学生的职业兴趣、 学习兴趣和自信心。 

39.运用讲练结合、工学结合等多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方法，有效实 

施教学。 

40.指导学生主动学习和技术技能训练，有效调控教学过程。 

41.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实施教学。 

（十一） 实训 

实习组织 

42.掌握组织学生进行校内外实训实习的方法，安排好实训实习计划，保证 

实训实习效果。 

43.具有与实训实习单位沟通合作的能力，全程参与实训实习。 

44.熟悉有关法律和规章制度， 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 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十二） 班级 

管理与教育 

活动 

45.结合课程教学并根据学生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形成的特点开展育人和 

德育活动。 

46.发挥共青团和各类学生组织自我教育、管理与服务作用，开展有益于学 

生身心健康的教育活动。 

47.为学生提供必要的职业生涯规划、就业创业指导。 

48.为学生提供学习和生活方面的心理疏导。 

49.妥善应对突发事件。 

（十三） 教育 

教学评价 

50.运用多元评价方法，结合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律，多视角、全过程评价 

学生发展。 

51.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 

52.开展自我评价、相互评价与学生对教师评价，及时调整和改进教育教学 

工作。



（十四） 沟通 

与合作 

53.了解学生，平等地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54.与同事合作交流，分享经验和资源，共同发展。 

55.与家长进行沟通合作，共同促进学生发展。 

56.配合和推动学校与企业、社区建立合作互助的关系，促进校企合作，提 

供社会服务。 

（十五） 教学 

研究与专业 

发展 

57.主动收集分析毕业生就业信息和行业企业用人需求等相关信息，不断反 

思和改进教育教学工作。 

58.针对教育教学工作中的现实需要与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 

59.参加校本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 

60.结合行业企业需求和专业发展需要，制定个人专业发展规划，通过参加 

专业培训和企业实践等多种途径，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质。 

三、实施要求 

（一）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将《专业标准》作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基本依据。根 

据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专业标准》的引领和导向作用，深化教师教育 

改革，建立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不断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制定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准入标 

准，严把教师入口关；制定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聘任（聘用） 、考核、退出等管理制度，保障教师合 

法权益，形成科学有效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管理和督导机制。 

（二）开展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教育的院校要将《专业标准》作为教师培养培训的主要依据。 

重视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业特点，加强专业建设，深化校企合作；完善教师培养培训方案，科学 

设置教师教育课程，改革教育教学方式；重视教师职业道德教育，重视职业实践、社会实践和教 

育实习；加强从事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建立科学的质量评价制度。



（三）中等职业学校要将《专业标准》作为教师管理的重要依据。制定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 

业发展规划，注重教师职业理想与职业道德教育，增强教师育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开展校本研 

修，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完善教师岗位职责和考核评价制度，健全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绩效管理机 

制。 

（四）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要将《专业标准》作为自身专业发展的基本依据。制定个人专业发 

展规划，爱岗敬业，增强专业发展自觉性；大胆开展教育教学改革，不断创新；积极进行自我评 

价，主动参加教师培训和自主研修，逐步提升专业发展水平。


